一、高层次引进人才分类

（一）A类（国内外顶尖人才）
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2.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

3. 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4. 其他经认定达到以上相应层次的人才。

（二）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
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国家重点人才计划和项目入选者。如，“万人计划”中除杰出人才以外的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等。

2. 国家级表彰获得者。如，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等。

3. 国家级奖励获得者。如，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前5名完成人以及二等奖第1完成人等。

4. 国家级科研平台主要负责人。如，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能源研发（实验）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主任、副主任等。

5. 国家级科研项目主要承担者。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组长、副组长，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承担研究任务的项目专家组成员，国家“863计划”领域主题专家组组长、副组长、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

6. 其他经认定达到以上相应层次的人才。

（三）C类（地方级领军人才）
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3. 省部级人才计划和项目入选者。

4. 省部级表彰获得者。如，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部级优秀专家、省级教学名师等。

5. 部分国家级奖励获得者和省部级奖励获得者。如，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前2~5名完成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特等奖）前5名完成人、二等奖前3名完成人等。

6. 省部级科研平台主要负责人。如，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省部级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中心主任、副主任等。

7.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

8. 其他经认定达到以上相应层次的人才。

（四）D类（其他高层次人才）

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2名）承担过省部级研究项目（课题）的专业技术人才。

2. 学校急需紧缺专业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

3.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才。

4. 其他经认定达到以上相应层次的人才。

